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突破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2015 年 8 月 5 日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

三日】近日，四川医科大学

（原泸州医学院）病理解剖

教研室细胞学副教授、七十

六岁的唐旭珍女士向最高

检察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

元凶江泽民。 

唐旭珍说：我遭到江泽

民的严重迫害，被非法关押

十次，三进洗脑班，非法劳

教两年，非法判刑三年半。

迫害十六年，关押狱中，有

六年没在家中过年；长期被

跟踪、监视，我的家人、家

庭遭受的伤害难以言诉；换

新医疗卡没有我的份，养老

金被剥夺，几年来我只有工

资条却没有一分钱。 

唐旭珍请求最高检察

院、法院对罪犯江泽民立案

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

任，公审公判，将其绳之以

法。 

附：控告事实和理由 

一、修大法绝症痊愈 

我是四川医科大学（原

泸州医学院）病理解剖教研

室细胞学副教授。我一直体

弱多病，患霉菌性胃炎、肝

炎、胆囊炎、肾盂肾炎等，

十多种疾病缠身，虽身处大

医院，医疗条件好，但药物

治疗疗效甚微。我每天上

班，往往靠口含红参维持精

力。一九九六年我又不幸得

了鼻咽癌。鼻血日渐增多，

进食呛得难受，吞咽困难。

众所周知，癌症就是药医不

好的绝症。我的专业告诉

我，我生命面临绝境。正在

这痛苦不堪、患绝症的危急

之时，一九九六年四月初我

有缘得法修炼了法轮功。炼

功第三天大便排出六百毫

升陈旧性血液，鼻内血（丝） 

没有了，癌症的症状消失了。

不久，其它疾病也在不知不

觉中不翼而飞了。修炼法轮

功，按“真善忍”标准做人，

我的道德水平提高了，处处

为他人着想，为了远处的病

人能早点得到检验结果，常

常加班干活，不为名，不计

报酬。原本心胸狭窄的我变

得宽宏大量了，变得更加善

良、更加真诚了。我的工作

卓有成效，我的检验结果精

准，退休了单位还聘请我上

班，单位的专家、权威、同

行、及病人都很信任我。 

一人炼功全家受益。我炼

功，以往骨瘦如柴的丈夫变

得白胖了，身体原有肺结核、

顽固的皮肤病、带乙肝病毒，

这些难以治愈的病，也在正

法修炼的能量场中痊愈了。

患同样病的朋友中，只有他

一个人的病好了。 

我是一个无神论的实证

科学的医学工作者，我被大

法的超常与神奇震撼了。我

认识到，除我们现在认识到

的实证科学外，宇宙间还有

更高的科学，比如佛法，值

得我们去探索、实践。 

二、多次遭关押 

大法功效神奇，“真善忍”

的巨大威力吸引了大量民

众，在短短的七年，修炼人

就达上亿。江泽民出于嫉妒

利用它手中的权力发动了对

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江泽民操控国家宣传机

器力尽造谣之能事，诽谤师

父、诽谤大法、大肆迫害大

法弟子，邪劲十足。他下达

“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

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死、打

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

火化”的群体灭绝性的迫害 

政策，致使千百万法轮功学

员及其家庭、亲人、朋友 

深受其害。我遭迫害，我的

孩子被株连调到偏远地方

工作。大量公检法司人员、

部队、武警官兵被欺骗，被

绑架参与了这场迫害，跟着

江泽民犯下迫害的大罪。 
我是中国公民，《宪法》

赋予公民有向国家各级机

关反映真实情况，提出批评

建议的权利。我依法进京上

访，为的是反映法轮功的真

实情况，证实“法轮大法

好，”及早制止迫害。为此

我遭到一次次关押、三次洗

脑、非法劳教、判刑迫害、

经济迫害等等。 

 1、依法上访被迫害。（有

删减）第一次去北京上访被

关押八天。第二次北京上访

被当地截访关押了八个月。 

2、讲真相被关押。二零

零四年十二月底在合江讲

真相，在佛荫镇被绑架关押

在合江看守所二十六天。期

间江阳区国保“六一零”头

目林敏和合江公安局姓杨

的警察强行给我录像，非常

凶恶的抓着我的手强按掌

印和指印，野蛮对待我一个

老太太，弄得我的手青红紫

绿。合江姓杨的警察故意伤

害，猛力推我，企图把我摔

成重伤。 

3、几进玉皇观拘留所。 

泸州市玉皇观拘留所我几

进几出。2001 年我流离失

所被绑架，判我三年劳教，

关我在玉皇观拘留所所外

执行。七个月后，从拘留所

出来到洗脑班又关了十天。

医学院副书记陈文玉要保

卫处李连捷打紧急报告，再

次把我关进玉皇观拘留所， 

一关又是几个月。医学院

副书记、保卫处还对外造

谣说，放我回来过年我都

不愿意。在玉皇观我度过

了艰难的寒暑，吃的是臭

咸菜，腐臭难闻还有蛆虫，

不能下咽。每月交五百元

的生活费，按规定劳教人

员是不交伙食费的。 

一次在玉皇观拘留所

我因炼功打坐遭吊铐的酷

刑，双手上举铐在铁门上，

脚尖勉强着地，铐了一个

多小时。 

三、三进洗脑班，还遭劳

教迫害 

1、张坝、茜草洗脑班 

进京上访回来在三华

山看守所被关押八个月

后，我被劫持到了张坝“六

一零”洗脑班。在洗脑班，

我拒绝接受攻击诽谤法轮

大法和师父的邪恶宣传，

洗脑班负责人、乡政府人

员王永珍就用罚站来体罚

我。我正义抵制迫害，站

着背诵师父讲的法，王永

珍一听就骂：“还在我面

前背这些，不准背！”说

着就打我一阵耳光，把我

的脸打得红肿起来。 

一个月后，我被转移到

茜草洗脑班继续关押。一

天我们法轮功学员背诵

《论语》，“六一零”以

“非法聚集”的罪名把我

们七、八个人弄到黄金山

拘留所非法拘禁了十五

天。还敲诈我们每人生活

费三百三十元。 

在茜草洗脑班我们仍

然被剥夺人身自由，还遭

威胁恐吓：不“转化”就

不放人。洗脑班还向我们

单位敲诈生活费每月一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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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一千五百千元，单位从我

的工资里强扣。在精神、经

济的高压下，人身自由被非

法剥夺，我们的生命处于被

坏人的掌控中。于是，二零

零零年十月十四日我与部分

法轮功学员采取紧急避险措

施从洗脑班走脱，被迫流离

失所漂泊在外，有家不能回。 
流离失所近六个月，即

二零零一年四月九日我被绑

架，几天后宣布判我三年劳

教所外执行。说是所外执行，

却没有放我回家，而是在玉

皇观拘留所反复关押。 

2、石堡湾洗脑班 

非法劳教在拘留所执行

了七个月后，江阳区“六一

零”把我劫持到泸州市龙马

潭区石堡湾省级“强化洗脑

班”非法拘禁、强制洗脑迫

害十天。 

3、再进石堡湾洗脑班 

二零零五年，警察怀疑

有人给了我《九评共产党》

一书，将我绑架，再次关进

石堡湾洗脑班强制洗脑迫

害。 

洗脑班监室里专门安插

三个人与我同吃同住同睡，

对我进行严密监控。一旦我

炼功，她们就用脚踢。晚上

睡觉，一个姓周的恶人还把

脚放在我的身体上压着。这

三个人监控还嫌不够，又在

室内增加电子监控器，置我

于一天二十四小时于没有丝

毫自由的高度紧张的高压恐

怖中，对我这位在大法中修

炼绝处逢生的老人进行身心

的摧残。 

四、被监控、跟踪，人身自

由遭受侵犯（略） 

五、判刑迫害（有删减） 

1、绑架、关押。二零零

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

左右，我的家被非法查抄，

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在看守

所我抵制穿犯人的标志服，

被狱警刘小玲用手铐铐了我

一周，大热天不准洗澡，腋

窝都腐烂、发臭了。 

2、黑审秘判。二零一

零年大约年底。泸州市江阳

区法院对我非法庭审，没有

提前送达起诉书给我，庭审

头一天才通知第二天上庭，

我没有违法犯罪，不知要告

我什么，没有应答的准备。 

审判庭内有审判长、公

诉人、五个警察，加上当事

人共十人，没有一个旁听

者。法院没有按正规程序公

开告示，关注此案的亲属、

朋友一个也没得到开庭的

通知，庭审秘密进行。法庭

制造假证人、证词，材料造

假，而不准当事人申辩。故

意省略了庭审过程中当事

人陈述、自辩的重要环节。 

公诉人指控我“利用邪教组

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要

求法庭重判。我驳斥：我是

修正法的，与邪教无关。审

判长陈强左侧一人问：“谁

是正法？”我回答：“当然

法轮大法是正法。”陈强叫

休庭。没过几天就宣布判我

三年零六个月。 

泸州江阳区政法委、“六

一零”、检察院、法院向外

界封锁了我被秘审、黑判的

消息。我递交上诉状，在诉

讼书中指出：秘审、秘判不

符合法律程序，是在私设公

堂；没有当事人说话的机

会，当事人还没怎么说话就

宣布休庭，非法剥夺当事人

的自辩权；所谓的“人民法

院”，没有维护人民的权利，

是假“人民”之名蒙蔽百

姓……狱警刘小玲告知，上

诉状遗失，不用交了，交了

也没用。第二次我又递交上

诉，她告诉我已“维持原

判。” 
我家人四处打听得到

我被秘审、黑判的消息。在

当局企图秘密劫持下监前，

通过非正式渠道，我得以与

家人见了一面。二零一零年

二月八日过年前夕，我这位

七十岁的高龄老人被送往

简阳养马河女子监狱迫害。 

 

六、监狱迫害（略） 

七、经济迫害 

扣发养老金等等。从二零

零一年国家四个部委发的

五十八号文件规定，不能

扣发养老金。医学院人事

处处长孔晓敏执行江泽民

的迫害旨意，将我的养老

金大约从二零一零年十月

起截断到现在。每个月我

得到的工资条上，月月都

呈现：扣款３７９７.６３

元。这说明合法的养老金

我是有的，结果全部被单

位非法“暂扣”，我一分

钱都领不到；我们那个级

别的人涨工资二百五十

元，我的工资条上却没有

呈现出增加了这笔钱。单

位的福利没有我的份，单

位补发工资、生活补贴，

别人得几千，我一分也没

有。省高教局拨钱给医学

院职工每人都有，而我没

有。二零一五年医疗卡换

代，医学院人事处处长孔

小敏指令相关部门不造我

的医疗卡。我为医疗事业

贡献了一辈子，现在我没

有医疗卡，没有医疗费。 

所有相关人员对这些

违法之事所持的理由是：

共产党的钱，不能拿给反

对共产党的人。我说，共

产党都靠吸人民的血汗维

持生存，它哪来的钱？我

劳动奉献实得的辛苦钱，

只有应得的百分之三；我

修“真善忍”没有反对它，

是它迫害民众把自己搞垮

了。 

强迫遭受迫害的人为迫

害买单。二零零一年去北

京上访，医学院保卫处处

长吕某某、余某某，他俩

来截访的一切费用全都算

在我头上，还罚款一千五

百九十七元，三个月从工

资中扣完；我被非法关押

在张坝、茜草洗脑班，江

阳区“六一零”头目王旭

向我单位敲诈每月一千元

生活费。后来从我的工资

中扣除；我被迫流离失所

期间，公安寻人的费用每

月从我工资中扣一千五百

多，三个月扣完。强迫遭

受迫害的人为迫害买单，

体现了江泽民“经济截断”

的邪恶迫害政策。◇ 

十
二
万
人
诉
江

五
万
签
收

 

民
意
不
可
违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

八月一日】（明慧网

记者综合报道）到 7

月 30 日为止，已超过

十二万名海内外法轮

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

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

泽民，敦促就江泽民

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

立案公诉。诉江大潮

使更多的世人了解真

相，使发生在中国大

陆的迫害走入末路。 

 

尽管从 7 月初起，

中共国安局在北京非

法阻留诉江状邮件，但

法轮功学员通过邮寄、

官方网络电子投递等

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

突破封锁，本月投递的

诉江状仍有 44%、三多 

万多份控告状抵达最高

检察部门，并被签收。

目前，中国最高检察院、

最高法院已签收至少五

万多份来自中国大陆所

有 22 个省份、4 个直辖

市、5 个自治区、香港，

和海外25个国家和地区

控告江泽民的诉讼状。 

 


